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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含原药合成的农药加工、复配、分装生产装置（设施）的改建、扩建；
2.不含树脂合成等化学反应过程的油漆、涂料、油墨、胶粘剂及类似产品生产装置（设施）的改建、扩建；
3.工业气体充装系统的改建、扩建，为特定装置配套的工业气体制造成型或成套设备、远程监控现场制氮装置（制氮能力≤2000m3/h）；
4.不含化学反应过程的以危险化学品为原料进行物理混合、配制、分装，如助焊剂、稀释剂、显影液等生产装置（设施）的改建、扩建；
5.储存下列可燃液体（含液化烃类，依据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中的液化烃、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分类）的建设项目:
（1）甲A类液体≤50m3的储罐；
（2）甲B、乙A类液体≤100 m3的储罐；
（3）乙B类液体≤200 m3的储罐；
（4）丙类液体≤500m3的储罐。
6.储存下列气体（含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）的建设项目:
（1）可燃、助燃气体≤20 m3的储罐；
（2）其他气体单罐容积≤30 m3，总容积≤100 m3的储罐。
7.以复配或其他物理方式生产、环境污染影响小、安全风险低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；
8.库房或货场总面积小于550 m2的小型仓库，储存剧毒化学品库房总面积小于25 m2或货场总面积小于50 m2的仓库的建设项目；
9.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使用企业改建储存设施；
10.加油站及其配套储存设施。


